宏遠電訊股份有限公司
無線電叫人業務 營業規章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規章依電信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之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規章所稱無線電叫人業務，係指交通部開放並核准由本公司經營之無線電叫人業務，藉租用公眾交換電話網路經營者之線路，構成完整之通信網路，提供無線通信服務予社會大眾。
第三條
本業務之經營，除電信法及其他相關法令另有規定外，依本規章之規定。
第四條
本業務之客戶門號所有權，屬本公司所有。
第五條  本業務專供客戶作通信之用，非經本公司同意，不得藉作其他用途。
第2章 營業區域
第6條 本業務之營業區域由電信總局核轉交通部核定之；目前本公司核定之營業區域為台北市、台北縣、基隆市、桃園縣、新竹市、新竹縣、宜蘭縣、花蓮縣、連江縣。

第三章
營業項目及客戶種類
第七條
本公司依客戶之需求提供直接呼叫、語音信箱、中文話務秘書服務、線上對話、資訊傳播服務、漫遊服務、網際網路傳呼服務等服務。
第八條
無線電叫人業務包括下列業務：
第一項、獨用收信器：一具收信器，接入無線電叫人交換機門號一號，並由個人單獨使用者。
第二項、一機多號：一具收信器，接入無線電叫人交換機門號多號，並由個人單獨使用者。
第三項、臨時收信器：專供客戶短期使用之收信器。
第四項、語音信箱：客戶向本公司租用語音信箱，提供客戶來話留言及取話等服務。
第五項、中文話務秘書服務：客戶向本公司申請中文話務秘書服務，提供客戶訊息傳達及留言服務。
第六項、線上對話：客戶向本公司申請線上對話傳呼，提供客戶線上對話、留言服務。
第七項、資訊傳播服務：客戶向本公司申請資訊服務，提供客戶金融資訊、生活資訊、公共訊息及其他即時資訊。
第八項、漫遊服務：指本公司透過漫遊協定，提供客戶於其他經營者之無線電叫人網路通信服務。

第九項、網際網路傳呼服務：客戶向本公司申請網際網路傳呼服務，提供客戶電子郵件收件警示及透過網際網路傳遞訊息至收信器之服務。
第九條
無線電叫人服務之客戶分為下列二類：
第一項
自然人
第二項
法人 

第四章
申裝設定

第十條
客戶申請設置無線電叫人服務時，應依本章規定辦理申裝設定手續。
第十一條
客戶辦理申裝設定時，應由申請人將客戶名稱及其代表人之姓名據實填寫於無線電叫人網路服務申請書，並簽名或加蓋與申請人名稱文字相同之印章；自然人附送身分證或駕駛執照，法人及非法人團體、商號，附送由經濟部核發之公司執照與營利事業登記證以及代表人之身分證，以供核對。但機關、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得免附證照。

         客戶年齡未滿二十歲者，其辦理申請租用時應備妥其法定代理人簽名及蓋章之同意書後辦理，並於申辦時檢附法定代理人身分證影本。
第十二條
客戶檢附證照之真偽，本公司不負查證責任，如有不實致生任何糾紛，由客戶自行負責。
第十三條
申請設定無線電叫人服務，經本公司查明可申裝者，申請人應於指定期間繳費，逾期未繳費者，註銷其申請。前述申請由於門號或機線設備缺乏等原因，不能在短期內申裝者，本公司應將原因告知申請人。
第十四條
客戶依規定繳費後，本公司應於三天內使其通信。
第十五條
因欠費被取消設定且尚未清償欠費之舊客戶，本公司不接受設定申請。
第十六條
客戶租用無線電叫人業務之最短期間為一個月，不足一個月時，以一個月計算。超過一個月時，依本規章第廿九條計算租用日數。
第十七條
客戶應購買經主管機關審驗合格之收信器，作為無線電叫人業務通訊之設備。
第五章
異動
第十八條
客戶申請各項異動或終止租用本業務，應親自或委託代理人填寫異動申請書，非個人用戶，可由持用人或員工持公司、機構出具之指定辦理證明函，向本公司辦理異動。如客戶以電話申請異動事項，經本公司認定可以受理及收費無問題，並詢問其個人資料確認無誤後，即予受理，客戶毋須至本公司辦理。
第十九條
客戶有下列情形時，應向本公司辦理異動手續，並依規定繳費：
第一項：欲更換使用中之收信器門號者，須繳付換號費。
第二項：客戶因故收信器遺失、被竊或因其他原故需短期停止使用無線電叫人業務者，得通知本公司暫停通信服務，繳納暫停服務手續費；並保留原門號，待需用時再通知恢復通信。申請暫停通信服務期間，最長以二個月為限，停機期間仍應繳付月租費。
第三項：客戶於繳費期限過後，因欠費而遭停機時，客戶如在二個月內繳清費用並欲恢復其收信服務，於繳付停機復號費後予以恢復，逾期本公司即予以銷號。停機期間不收月租費。
第四項：客戶因申請書所填載內容有異動時，應依本規章第十八條更改，如未依規定辦理，致生延誤或損失，概由客戶負責。
第五項：客戶更換無線電叫人業務收信器時，需至本公司或指定之經銷點辦理換機手續。
第六項：客戶之無線電叫人業務租用主體不變，僅其客戶名稱或其代表人或門號使用單位有異動者，應向本公司申請更名，並繳納更名費。
第七項：以個人名義租用之無線電叫人業務，原租用人死亡，由其法定繼承人繼續租用者，準用更名規定。
第八項：客戶租用本項業務，非經本公司同意，不得轉讓

       予第三人；非經本公司同意之轉讓，對本公司不 

       生效力。   

第六章
無線電叫人業務號碼
第二十條
無線電叫人門號依本公司就客戶申請地所屬之號碼，按用戶類別，依序支配，同一門號不得請求分割以二個以上客戶名稱登記。客戶如欲自行指定特殊易記號碼或更換號碼，經本公司認可後，應繳納選號費或換號費。
第廿一條
客戶申請選號應照下列規定辦理:

第一項：選號號碼為易記之號碼,依易記程度分級編列選號號碼表供客戶選用。
第二項：客戶申請號碼以即時選用為原則，如兩戶以上競選同一號碼，依用戶辦妥選號手續之先後為準，先辦妥者獲選。
第三項：選號號碼表及選號費價格另訂之。
第廿二條
本公司如因技術上之需要或營業區域重行劃定或增設時，得將客戶所使用之號碼予以更換，唯公司需將新配發號碼於一個月前通知客戶，客戶不得異議或提出其他要求。
第廿三條
客戶號碼更換後，本公司得依設備情形提供免費截答服務三十日，在截答服務設備使用情況許可下，客戶得申請繳費延長截答服務，其期間由本公司視截答服務設備之情形定之。
第七章
計費收費及退費
第廿四條
客戶申設本項業務，需繳納保證金，其後並應每月按期繳納月租費及通信費。上述各項費用，依本公司之規定，按交通部核准之計費辦法計費。
第廿五條
客戶終止本項業務之租用時，於繳清全部費用後，本公司應無息返還其辦理申裝設定時所繳納之保證金。
第廿六條
下列各主要資費由本公司擬訂，報請電信總局核轉交通部核定：
第一項：月租費。
第二項：通信費。
第廿七條
下列各次要資費，由本公司擬訂，報請電信總局核定：
第一項：特別業務月租費。
第二項：特別業務通信費。
第三項：選號費。

第四項：換號費(含設定費及燒碼費二項，並依數字機、文字機及資訊機之不同收取不同費用)。
第五項：暫停服務手續費(客戶因故短期停止使用通信服務時，得辦理暫停服務手續並繳付暫停服務手續費，需用時再通知恢復服務，暫停期間仍應繳付基本服務及特別服務之月租費)。

第六項：恢復通信費(客戶因逾期未繳付費用遭受停機時，得申請恢復通信並繳交欠款及恢復通信費)。
第七項：一退一租手續費。
第八項：更換服務項目手續費。
第九項：更換密碼手續費。

第十項：更換秘書問候語手續費。

第十一項：保證金。

第十二項：更名費。

第十三項：通信明細表列印費。
第十四項：截答服務費。

第十五項：租機費。
第廿八條
短期之租用無線電叫人服務租費按日計算。
第廿九條
租用無線電叫人服務期間超過一個月，而客戶欲終止其租用，如終止租用之末月未滿一個月時，其每日租費以月租費三十分之一計算之。
第三十條
無線電叫人服務由客戶自行管理使用，如他人使用其收信器通信者，其應繳費用由該客戶負責繳付。
第卅一條
客戶溢繳或重繳之費用，本公司經客戶同意得充抵次月應付之費用。如客戶不同意充抵，本公司將於客戶表示不同意(限現金支付費用者)或實收該款項之日起七日內無息返還。如客戶終止租用時，其溢繳或重繳之費用於充抵應付費用後仍有餘額時，本公司於終止租用日起七日內無息返還。
第卅二條
如因公眾通信網路或本公司系統設備發生故障致全部停止通信，而其原因係可歸責於本公司且無法於二十四小時內修復者，客戶於停止通信期間，按下表扣減當月月租費，其餘不可歸責本公司之事由，本公司不負任何賠償責任。
　連續停話時間（小時）
折扣

24~48
當月月租費減收10 %

48~72
當月月租費減收30 %

72~96
當月月租費減收50 %

96~120
當月月租費減收70 %

120小時以上
     當月月租費全免

第卅三條
客戶使用無線電叫人服務以取巧方式逃避繳費者，應追繳其應付之費用。
第卅四條
客戶繳納各項費用，均由本公司製發發票或收據交客戶收執；如有遺失，概不補發；有無繳費均以本公司紀錄為準。
第八章
一退一租及取消設定
第卅五條
客戶辦理一退一租時，原客戶之退租行為視為原租用合約之終止；新客戶則視為新申設客戶，雙方應共同辦理本公司之一退一租規定，向本公司申請一退一租。
第卅六條
一退一租之新客戶須重新繳納保證金及一退一租手續費。舊客戶之欠費及其他賠償之費用，應於退租時繳清。若有剩餘之保證金，公司將於客戶辦妥該手續後七日內無息返還。

第卅七條
客戶私自將無線電叫人服務門號轉租或轉讓他人者，經查出後，應於本公司通知期限內辦理一退一租手續，逾期未辦理者停止其通話，經再通知仍不辦理時，視為客戶自行終止租用，逕行取消設定（銷號）。
第卅八條
客戶不需租用無線電叫人服務時，應採電話通知、傳真、郵寄終止租用(退租)文件，或由本人(或委託代理人)親至本公司辦理退租手續，並繳清所有欠款。退租手續完成後，本公司將於七日內寄發終止租用證明單予客戶。

第卅九條
客戶辦理前條手續，需繳清全部欠費後，方完成終止無線電叫人服務之租用手續。本公司將於客戶辦妥該手續後七日內無息返還其辦理申裝設定時繳納之保證金。
第四十條
客戶以任何方式違反無線電叫人服務網路服務合約之任一規定，或擅自篡改或複製收信器之個人識別碼時，本公司得視其情形通知客戶暫時停止通話，直到客戶改善違約情況時為止。
第四十一條
客戶與第三人所訂契約，如涉及無線電叫人服務租用事項，未經本公司同意者，對於本公司不發生效力。且本公司將保留法律追訴權。
第九章
權利保護
第四十二條
如本公司被政府撤銷營運執照時，本公司將於被撤銷日起七日內刊登新聞紙公告，經客戶同意得設法將現有客戶轉移至當地業者，使能繼續使用。若客戶不同意則請客戶於一個月內至本公司辦理無息退還保證金及其溢繳費用之手續，關於客戶之其他損害，本公司將視實際情形依相關法令規定，妥善處理。

第四十三條   客戶對應繳付費用如有異議並提出申訴者，本公司在未查明責任歸屬前，暫緩催費或停止通信。
第十章
違規處理
第四十四條
客戶應繳付之月租費、通信費、異動費等，應於本公司規定期限內繳清。逾期未繳清者，本公司得通知定期停止其通訊。如逾原繳費單所規定之期限二個月仍未為繳清者，視為客戶自行終止租用，本公司即終止租用(銷號)。其所欠各項費用於保證金內扣抵，不足之數追繳之。如客戶於銷號之日起二個月內繳清全部欠費時，得申請恢復通信，惟本公司不保證給予客戶原使用之門號。

第四十五條
客戶在租用之無線電叫人服務線路上，其傳遞內容不得洩漏國家機密、危害國家安全、妨礙社會治安或公眾秩序。如經查覺有違者，本公司得視情節輕重，暫停其使用或終止其租用，並由客戶自負一切法律責任。
第四十六條
本公司接獲法院對客戶停止通信之裁定或判決時，本公司自接獲時起對該客戶停止通信。
第四十七條
客戶或他人擅自將本業務收信器加大傳輸功率、變更通信頻率、變造或仿照收信器序號、密碼、或改裝為其他通訊器材者，應在本公司通知之期限內恢復原狀或辦理更換收信器手續，逾期未辦理者，除暫停通信外，並得由本公司視情節輕重予以終止租用。
第十一章
附則
第四十八條 本規章報請電信總局轉請交通部核准後公告實施。

宏遠電訊股份有限公司
無線電叫人業務營業規章
宏遠電訊股份有限公司
無線電叫人業務營業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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